关于推荐江西中医药中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对象的通知

校属（附属）各部门、各单位：

近日，省中医药管理局下发了《关于推荐江西中医药中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对象的通知》（赣中医药科教字〔2019〕2号），为做好遴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遴选范围、培养及推荐名额

（一）遴选范围：全省卫生健康和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机构从事中医药临床、科研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全省中医药生产相关企业从事中药生产、科研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培养名额：遴选50名江西省中医药中青年骨干人才。其中中医临床类别人才30名、中医药科研类别人才8名、中药类别人才（包括中药临床、中药生产）12名。

（三）推荐名额：全省共计100名。我校可推荐名额22名，其中中医临床类别人才15名、中医药科研类别人才4名、中药类别人才（包括中药临床、中药生产）3名。

二、遴选条件

推荐人选应具备下列资格条件：

（一）思想政治素质好，热爱中医药产业事业，职业道德高尚，治学严谨；

（二）在全行业具有较大影响，为发展中医药产业事业做出一定贡献;

（三）工作经验丰富，技术精湛，受到群众赞誉；

（四）中医药理论造诣深厚，有一定学术成就，学术思想或技术经验有一定特色；

（五）年龄不超过45周岁（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从事中医药临床、科研，中药鉴别、中药炮制和中药生产相关专业工作10年以上（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具有中医药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六）遵纪守法，廉洁自律，无违法违纪违规等问题。

三、遴选程序

（一）申请人按照《江西省中医药中青年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对象遴选方案》（附件1）要求提出申请，如实填写《江西省中医药中青年骨干人才培养计划申报表》（附件3）。

（二）申请人对所填内容和提交的材料负责，如有故意虚报或隐瞒事实，将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三）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对申请人员及所填材料进行审核把关，择优推荐，对不符合条件或材料弄虚作假的一律不得提交报送。并于12月2日下午16:00前将以下材料报人事处师资管理科（行政楼105室），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1.江西省中医药中青年骨干人才培养计划申报表（附件3，纸质版一式1份，其中的“所在单位推荐意见”经部门审核无误后，由负责人签字盖章）

2.江西省中医药中青年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对象推荐人选基本情况汇总表（附件4，纸质版一式1份）

3.申报江西中医药中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对象情况一览表（附件5，纸质版一式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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